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９０

证券简称

：

深天健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４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周三）下午

３

：

００

在深圳马

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７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组织架构，提升管控能力，提高工作绩效和市场应变能力，建立符合现代企

业特点、与市场接轨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实行总部职能制和董

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集团管控模式以组织管控、战略管控、投资管控、财务管控、成

本管控、风险管控等六大管控构成的综合管控体系，辅以关键流程管控。 集团总部是决策中

心、管控中心、资金中心、支持服务中心，下属企业是生产经营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 集

团总部设置九个职能部门：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计划财

务部、风险控制部、成本管理部、资产管理部和投资管理部。 随着外部环境变化，企业发展战

略调整和管理基础的提升，公司组织架构将持续优化，以适应市场竞争和公司发展的需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薪酬制度调整的议案》

为向员工提供公平、合理的劳动报酬，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公司优化调整了薪酬和绩

效管理体系，制定了《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湖南华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长沙市设立

项目公司的议案》，同意在长沙市设立项目公司，以实施长沙市黄兴北路天健商业广场项目

（以下简称“黄兴北项目”）的转让事宜，该方案尚未实施。

为了配合转让工作的实施，根据管理层的提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湖南华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省级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本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由长沙市天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作为处置黄兴北项目的载体，以实施该项目的转让和盘活。 公司董事

会授权经营班子按相关规则及程序办理公司注册及后续转让事宜， 转让价格不低于评估

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天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股权调整的议案》

为明晰公司所属企业深圳市天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检测公司”）的产权结

构，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检测公司进行股权调整。

１

、拟调整公司的基本情况

检测公司

１９９２

年获广东省建委颁发的一级试验室资质，

１９９３

年获深圳市建设局颁发

的对外检测许可证，从事建材试验、工程检测及工程监测工作。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８０

万元，由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２

、调整方案

将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的检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协议转让

给本公司（母公司），转让价格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账面资产净值。 转让后的检测

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

、股权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有利于明晰产权结构和优化资源配置，因属于公司内部股权调整，无需评估，

不会产生实际损益。

４

、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办理股权调整的相关事宜，实施过程中需履行市属国有企业

产权变动管理规定，并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及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按相关规则及程序办理股

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详细内容刊登在同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深圳市天健涂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市天

健涂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向深圳市天健涂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涂料公司”）员工及工会出售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剥离该公司的物业资产、部分存货及

应收账款，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

１

，

４８３

，

９６４．８８

元。 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但截止目前，涂料公司尚未向本公司移交上述存货及应收账款，经本公司与涂料公司

反复协商，其参与改制的员工和工会同意终止改制，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

涂料公司改制终止后，重新由本公司直管，因涂料公司仍属于本公司并表企业，股权转让的

终止不会给本公司带来实质性影响。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及深圳市天健涂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按相关规则及程序办

理股权转让终止的相关事宜，并责成经营班子处理好后续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９０

证券简称

：

深天健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５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为积极推进公司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作补充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同意向茂华公司的经营者和员工出售茂华公司

１００％

股权，标的企业的股权转让价

格确定为

１

，

２９１．４７

万元。相关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二、改制后续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与茂华公司的经营者及工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改制员工股权转让款已缴纳

至茂华公司工会。 由于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无法办理交

易鉴证手续。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委托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茂华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价值分析，并出具德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６

号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析咨询报告书》， 公司依据该报告对茂华公司的股权交易价格调至

１９

，

７７８

，

４６７．５５

元，调增

６

，

８６３

，

７８６．７７

元。 增值的原因主要是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其他资

产变动对茂华公司股东权益价值的影响很小。

三、调整后的转让价格及股权受让情况

１

、公司根据上述《价值分析咨询报告书》提出的资产增值情况，公司与受让方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书》，调增茂华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至

１

，

９７７．８５

万元（原股权交易价格

为

１

，

２９１．４７

万元，调增

６８６．３７

万元）。

２

、受让股权情况相应调整为：

序

号

姓名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调增股权款

（单位：元）

占茂华公司

股权比例

应付股权款

（单位：元）

占茂华公司

股权比例

应付股权款

（单位：元）

１

标的企

业工会

７４．１８１８１８％ ９

，

５８０

，

３４５．０２ ７４．１８１８１８％ １４

，

６７２

，

０２６．２９ ５

，

０９１

，

６８１．２７

２

黄家寿

１１．４５４５４５％ １

，

４７９

，

３１７．９８ １１．４５４５４５％ ２

，

２６５

，

５３３．６０ ７８６

，

２１５．６２

３

江曾和

４．７８７８７９％ ６１８

，

３３９．２６ ４．７８７８７９％ ９４６

，

９６９．２２ ３２８

，

６２９．９６

４

黄立友

４．７８７８７９％ ６１８

，

３３９．２６ ４．７８７８７９％ ９４６

，

９６９．２２ ３２８

，

６２９．９６

５

李正淼

４．７８７８７９％ ６１８

，

３３９．２６ ４．７８７８７９％ ９４６

，

９６９．２２ ３２８

，

６２９．９６

合计

１００％ １２

，

９１４

，

６８０．７８ １００％ １９

，

７７８

，

４６７．５５ ６

，

８６３

，

７８６．７７

四、股权转让价格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茂华公司股权将实现收益

１

，

４９０．２

万元（较原转让收益增加

６８６．３７

万元）。 股

权转让完成后，茂华公司从产权上与本公司分离，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对公司减少亏损、降

低成本、提升业绩有利。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书》

２

、《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３

、《关于深圳市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权益价值分析咨询报告书》（“德正信咨评

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６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

000043

证券简称

：

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

2010-61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12

月

29

日

-3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3:00-12

月

30

日下午

3:00

。

3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2

月

23

日

4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8

楼大会议室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主持人：公司董事石正林先生（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由

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16

人，代表股份

126,357,

1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6.836%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

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26,248,7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6.787%

；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10

人，代表股份

108,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049%

。 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49,695,

940

股﹑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45,835,127

股、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15,942,619

股，合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111,473,686

股；非关联股东

及股东代表

13

人，合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14,883,473

股。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6,345,859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1%

），

11,300

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9%

），

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其

股东深圳市金诚印刷有限公司及周子骞先生合计持有的保安自行车公司

85%

的股权作反

担保。 本次贷款担保金额为

2200

万人民币，期限一年，自签订贷款担保合同之日起算。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6,340,859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87%

），

11,3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9%

），

5,0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4%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解决其材料采购及日常周转资金需求，向广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金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RMB60,

000,000.00

元），期限一年，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延期两年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6,340,859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87%

），

11,3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9%

），

5,0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4%

）。

2009

年

12

月

24

日，公司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深圳中

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为用于各工

程投标及日后工程运作需要开立银行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向银行申请金额为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RMB50,000,000.00

元）的免保证金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一年，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到期。

为保证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各项业务顺利推进，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为其提

供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RMB50,000,000.00

元）的银行免保证金授信额度的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两年。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航长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间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867,173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90%

），

11,3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76%

），

5,0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34%

）。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监理）为

深圳市中航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长泰）开发的

"

深圳龙华 中航天逸花园

"

项目提供工程监理服务， 监理服务期限为

1611

日历天 （其中包括施工阶段服务期限

1246

日历天，保修阶段服务期限

365

日历天），监理服务收费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1898.82

万元（其

中包括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收费

1808.4

万元，保修阶段监理服务收费

90.42

万元）。 当工程投

资额超出工程概算投资额

±1%

时， 双方同意按照国家法定监理收费标准调整确定监理服务

收费金额。

由于中航监理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航长泰是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同时持有公司

7.17%

的股份，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

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

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费调整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867,173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90%

），

11,3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76%

），

5,0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34%

）。

2007

年

2

月

8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中航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酒店管理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中国

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航国际）签署了《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由

酒店管理公司租赁经营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原名北京凯迪克大酒店），租赁期限为

15

年，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租赁费标准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

年，按季度支付；该租赁费标准前

3

年不变，自第

4

年起，双方可根据市场情况每

3

年对租

赁费进行一次协商调整。

2009

年

12

月

1

日， 酒店管理公司与中航国际签署了 《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补充协

议》，对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

2009

年度租赁费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酒店管理公司应

支付的

2009

年度租赁费调整为固定租金和浮动租金， 其中固定租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整，应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一次性支付；浮动租金为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

2009

年利润总额的

50%

（以经审计后的利润总额为计算基准），在审计结束后

30

日内支付。

根据租赁双方的协商情况，股东大会同意酒店管理公司与中航国际重新签订的租赁经

营补充协议， 约定将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北侧地下一层约

6800

平方米面积纳入中

航国际与酒店管理公司的租赁合同，一并核算租赁费；租赁费由原固定租金、浮动租金两部

分调整为固定租金，不再计提浮动租金；

2010

年租金为

1,000

万元整，本年度结束前

30

日

内一次性支付；

2011－2012

年租金为

1,860

万元

/

年，

2013－2014

年租金为

2,000

万元

/

年，

2015－2016

年租金为

2,150

万元

/

年，

2016

年以后租金另行商议。

酒店管理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租赁费

相关事项调整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中航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867,173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90%

），

11,3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76%

），

5,0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34%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

同意

2011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额总计预计约人民币

38,761

万元。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中航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王翠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详见附件）。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820

证券简称

：

*ST

金城 编号

：

2010-046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传真及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实到董事

6

名，董事陆剑斌、吕立、葛锦辉、韩敬翠、张福贵、王宝山出席了会议，董事黄晓

誉、余保安、李耀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董事李耀委托董事王宝山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陆剑斌主持。鉴于总经理徐立

军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 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杜恩义先生为公司代总经理的议案》。

独立董事张福贵、王宝山、李耀发表了意见，认为杜恩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杜恩义先生为公司代总经理。 杜恩义先生简历见

附件。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

杜恩义先生简历

杜恩义，男，

1965

年

8

月出生，辽宁省凌海市人，高级工程师，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1987

年

8

月毕业于大连轻工学院， 历任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造纸三车间副主

任、造纸五车间副主任、生产处副处长、质检处副处长、处长、造纸六车间主任、制浆分厂厂

长、总经理、金城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

工程师，

2007

年

8

月辞去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总工程师职务。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及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

件。

证券代码

：

000668

证券简称

：

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

2010-24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栾振国先生由于个人原因， 经与公司董事会协商，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请求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董事会尊重栾振国先生的个人意愿，接受其辞职申请，辞职报告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栾振国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高管，但继续出任公司董事，并由公司副总

经理刘登华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尽快确定继任人选，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栾振国先生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

的重要贡献，对此，董事会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601899

股票简称

：

紫金矿业 编号

：

临

2010-068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矿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宜紫金

"

）和信宜市宝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宝源矿业

"

）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告知信宜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信宜市

钱排镇双合村及达垌村村民就起诉信宜紫金、 宝源矿业及本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有关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如下：

2010

年

9

月

21

日，因被告的尾矿坝溃坝，洪石流冲向下游，造成钱排镇达垌村及双

合村合计

22

人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合计

11,678,317.33

元，并承担诉讼费。

本公司及信宜紫金、宝源矿业将依法聘请律师应诉。

本公司认为本公司作为信宜紫金股东，被列为本案被告并无法律依据；并将请求人

民法院对高旗岭尾矿库和石花地电站水库溃坝造成达垌村和双合村人员伤亡的原因进

一步调查核实，以分清责任。

本公司将依据案件审理情况持续披露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

：

深鸿基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３０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鸿基大厦

２５

楼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

实到董事

１２

人。 监事会成员、董事局秘书、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由董事局主席陈泰泉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受让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等七家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颜金辉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受让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龙岗鸿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

：

深鸿基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３１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深圳市新鸿泰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龙岗

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

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为实施公司集中资源发展房地产业的战略目标， 进一步加强对下属子公司的控制、经

营管理的完善，推进公司非房地产业务剥离工作，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受让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泰公司”）持有以下七

家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权：

１

、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岗鸿基房地产公司”）

５％

的股权

２

、深圳市鸿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鸿基房地产公司”）

１０％

的股权

３

、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物业公司”）

２０％

的股权

４

、深圳市龙岗鸿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岗鸿基发展公司”）

５％

的股权

５

、深圳市鸿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装饰公司”）

３０％

的股权

６

、深圳市鸿基华辉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辉公司”）

２０％

的股权

７

、深圳市鸿永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永通公司”）

１０％

的股权

（上述简称为七家目标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新鸿泰公司签署《受让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股权意向书》（以下简称《受让股权意向

书》），公司受让新鸿泰公司持有的前述七家目标公司少数股权，股权转受让价格以前述七

家目标公司经审计、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转受让价格

为

２

，

２００

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目标公司

净资产账

面值（经审

计）

净资产评

估值

新鸿泰

公司持

股 比

例

％

按持股比

例享有的

股权权益

价值

交易价格 备注

１

龙岗鸿基房地产公司

－１

，

９１９．５６ ２

，

０２８．３３ ５％ １０１．４２ ８７．４７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９－３０

（下同）

２

鸿基房地产公司

７

，

２３１．７５ １７

，

７２６．７４ １０％ １

，

７７２．６７ １

，

５８０．０２

３

鸿基物业公司

１

，

１５５．９０ １

，

１６３．８４ ２０％ ２３２．７７ ２２６．７６

４

龙岗鸿基发展公司

７６７．７５ １

，

２８６．１４ ５％ ６４．３１ ６０．３７

５

华辉公司

３３０．１４ ３２６．２３ ２０％ ６５．２５ １１２．０１

６

鸿基装饰公司

５９４．７０ ５９３．７１ ３０％ １７８．１１ １００．４７

７

鸿永通公司

３４９．２２ ３５０．５０ １０％ ３５．０５ ３２．９０

合计

２

，

４４９．５８ ２

，

２００

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持有上述七家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新鸿泰公司不再持有上述七

家目标公司股权。

因公司董事、副总裁颜金辉在新鸿泰公司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尤

明天在新鸿泰担任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以及

１０．１．５

有

关“关联交易及关联人”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受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股权转受让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经独立董事事前沟通，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第六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颜金辉先

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无须

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二横街

２

号

６

层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９８４９８０

法定代表人：颜金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信息咨询

（以上不含专营、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

经营期限：自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止

股东名称：叶伟明

７．６０％

、陈密香

７．６０％

、薛运山

７．６０％

、罗伟光

８．００％

、 柯汉裕

７．６０％

、

刘勤英

７．６０％

、谢利君

７．６０％

、梁庆

７．６０％

、 关汉雄

７．６０％

、高文清

８．００％

、颜金辉

８．００％

、郑

健安

７．６０％

、 吴耀锡

７．６０％

。

新鸿泰公司原股东为深鸿基公司工会（持股

９０％

）、深圳市迅达汽车运输企业公司（深

鸿基的全资控股企业）工会（持股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深鸿基公司工会集体资产股东代

表大会选举

１３

名成员组成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新鸿泰公司召开股东

会议，其股东深鸿基公司工会（持股

９０％

）、深圳市迅达汽车运输企业公司（深鸿基的全资控

股企业）工会（持股

１０％

）同意将新鸿泰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

１３

名成

员（即上述股东），即由新鸿泰公司

１３

名自然人股东代表集体资产持有新鸿泰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二）关联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９

，

６５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７

，

２１３

万元、净资产

２

，

４４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３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０５

万元，投资收益

１５１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８

，

７９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９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８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０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３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６１２

万元。

（三）具体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公司董事、副总裁颜金辉在新鸿泰公司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公司监事会主

席尤明天在新鸿泰担任董事及总经理，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以及

１０．１．５

有关“关联交易及关联人”的相关规定，新鸿泰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

受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七家目标公司）

深圳市龙岗鸿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深圳市鸿基房地产

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基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鸿

基发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鸿基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深圳市鸿基华辉

运输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永通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中

心城吉祥路新鸿

花园大亨阁

２

楼

（仅作办公场所）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

北路名豪居裙楼

５

楼

深圳市罗湖区晒

布路

２６

号

５

层

深圳市龙岗区

龙岗镇爱联村

深圳市罗湖区东

门北路名豪居裙

楼

５

层

深圳市罗湖区北

站货门右侧二楼

深圳市盐田区盐

田港明珠道

１５

号

区

Ｂ －２

栋

５００１

室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７１０３８９１２５８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１６９４３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８８６３７５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３３５７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９１６３４７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８６９４６２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６０５６３

法定代表人 周非 罗伟光 关汉雄 关汉雄 陈坤江 谢利君 吴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１６８

万元 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

元

人民币

８７０

万

元

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４

日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龙岗区内房地产

开发， 商品房经

营、物业管理

在合法取得土地修

使用权的范围内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务；建筑材料、普

通机械设备的购销

（不含专营、 专控、

专卖商品）

物业管理；字画销

售；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

品）；自有房屋出

租；房地产经纪、

房地产信息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

承接外引内联、

三来一补业务，

仓储，机电设备

上门安装维修、

兴办实业（具体

项 目 另 行 申

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卖、 专营、

专控商品）

装饰工程设计与

施工、空调安装工

程；铝合金门窗安

装施工业务

搬运装卸

承办海运、 空运

进出口货物的国

际 运 输 代 理 业

务，包括 ：揽货 、

订舱 、 仓储 、中

转、 集装箱拼装

拆箱、 结算运杂

费、报关、报验 、

保险、 相关的短

途运输服务及运

输咨询业务

主要股东

公司持股

９５％

，

新鸿泰公司

持股

５％

公司持股

９０％

，

新鸿泰公司持

股

１０％

公司持股

８０％

，

新鸿泰公司

持股

２０％

公司持股

９５％

，

新鸿泰公

司持股

５％

公司持股

７０％

，

新鸿泰公司

持股

３０％

公司持股

８０％

，

新鸿泰 公 司

持股

２０％

公司持股

９０％

，

新鸿泰公司

持股

１０％

本次股权转受让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七家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新鸿泰公司不再

持有该等公司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变。

（二）公司受让七家目标公司少数股权的权利受限情况

本次受让的目标公司股权无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重大争议事项。

（三）截止目前，公司对目标公司、目标公司对新鸿泰公司担保余额为

０

元。

（四）公司本部、七家目标公司与交易对方资金往来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本部、 七家目标公司欠付新鸿泰公司的往来款合计

１

，

９５６

，

７００

元；其中公司本部欠付新鸿泰公司

２

，

９５６

，

７００

元，七家目标公司中鸿基房地产公司

应收新鸿泰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 《受让股权意向书》， 公司本部、 七家目标公司欠付新鸿泰公司的往来款合计

１

，

９５６

，

７００

元，在办理股权变更工作前付清。

（五）除前述外，公司不存在委托目标公司理财情况。

（六）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１

、审计情况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七家目标公司审计，并对

七家目标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９

月利润表、 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

（经审计）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序

号

目标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预收款项 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龙岗鸿基房地

产公司

５

，

３７３．７４ ５

，

５６２．８５ ７

，

２９３．３０ ７

，

４２４．４１ ３３．７１ ６３．３５ － ２２．００ －１

，

９１９．５６ －１

，

８６１．５６

２

鸿基房地产公

司

１５

，

３４３．６１ １６

，

７４８．８５ ８

，

１１１．８６ ９

，

０１５．０６ ５

，

１３６．２０ ４

，

０９７．６７ － － ７

，

２３１．７５ ７

，

７３３．７８

３

鸿基物业公司

２

，

８３２．６１ ３

，

０３２．５１ １

，

６７６．７１ １

，

９５１．５１ １

，

４８０．６４ １

，

９１３．２７ ６９．８０ ５３．７９ １

，

１５５．９０ １

，

０８１．００

４

龙岗鸿基发展

公司

７８８．７８ ８１７．０９ ２１．０３ ２１．３０ ３３８．４４ ３４７．６４ － － ７６７．７５ ７９５．７９

５

鸿基装饰公司

７８０．９６ ８３３．２２ １８６．２６ ２１８．９０ ７４１．３８ ７５４．６６ － － ５９４．７０ ６１４．３２

６

华辉公司

４３６．０３ ４５５．２０ １０５．８９ ９３．６２ １９４．５４ １０３．０８ － － ３３０．１４ ３６１．５８

７

鸿永通公司

３４９．２２ ４００．７１ － ４０．３３ ３０１．９０ ３７３．２６ － － ３４９．２２ ３６０．３８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目标公司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龙岗鸿基房地

产公司

３６１．４３ ３４０．６０ －２３．６８

－

２２５．２６

－５８．００ －２５１．２５ －３８．５８ ３００．７６

２

鸿基房地产公

司

３２４．９４ ４２４．３２ －４９３．０９

－

４５６．９３

－５０２．０３ －１

，

４２０．５３ －４０３．３４ ７５８．５９

３

鸿基物业公司

３

，

８１１．６２ ５

，

１０２．７７ １１６．９３ １５０．４１ ７４．９０ ９４．６２ ２５３．３４ １１６．０８

４

龙岗鸿基发展

公司

－ － －２８．０４ －７５．１３ －２８．０４ －７５．２１ －３．８５ －３３１．２７

５

鸿基装饰公司

２３．２５ ６６３．８５ －１９．２７ ０．４８ －１９．６２ －０．６５ －３８．９９ ３９．６９

６

华辉公司

１

，

１６１．８１ １

，

５９１．１４ －２８．２３ １８．３３ －３１．４３ １０．０４ －７８．１２ １１７．６９

７

鸿永通公司

－ １９．２８ －１０．８５ －４５．６８ －１１．１６ －４５．６８ －１９．０５ －１３．９３

２

、评估情况

龙岗鸿基房地产公司、鸿基房地产公司、鸿基物业公司、龙岗鸿基发展公司、华辉公司、

鸿基装饰公司、 鸿永通公司等七家目标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采用成本法对该七家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该七家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３

，

４７５．５０

万元，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８

，

５０９．９１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１４

，

９６５．５９

万元。

（

１

）龙岗鸿基房地产公司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

，

０２８．３３

万元，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１

，

９１９．５６

万元

相比，评估增值

３

，

９７４．８９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０５．６７％

。 新鸿泰持有龙岗鸿基房地产公司的

股权比例为

５％

，故新鸿泰公司拥有龙岗鸿基房地产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为

２

，

０２８．３３×

５％＝１０１．４２

万元。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８８９．３６ ９００．７１ １１．３５ １．２８％

非流动资产

４

，

４８４．３８ ８

，

４２０．９２ ３

，

９３６．５４ ８７．７８％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２

，

１９１．５９ ４

，

０６４．２４ １

，

８７２．６５ ８５．４５％

固定资产

２

，

２６７．３５ ４

，

３３１．２５ ２

，

０６３．９０ ９１．０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 －

资产总计

５

，

３７３．７４ ９

，

３２１．６３ ３

，

９４７．８９ ７３．４７％

流动负债

７

，

２９３．３０ ７

，

２９３．３０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７

，

２９３．３０ ７

，

２９３．３０ － －

净 资 产

－１

，

９１９．５６ ２

，

０２８．３３ ３

，

９４７．８９ ２０５．６７％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

－

建筑物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大幅升值，

按市场法评估增值。

（

２

）鸿基房地产公司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７

，

７２６．７４

万元，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７

，

２３１．７５

万元

相比，评估增值

１０

，

４９４．９９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４５．１２％

。 新鸿泰持有鸿基房地产公司的股

权比例为

１０％

，故新鸿泰公司拥有鸿基房地产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为

１７

，

７２６．７４×１０％

＝１

，

７７２．６７

万元。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５

，

８５８．４５ ６

，

００８．４５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９

，

４８５．１６ １９

，

８３０．１５ １０

，

３４４．９９ １０９．０７％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８

，

１６０．０１ １８

，

２８２．９３ １０

，

１２２．９２ １２４．０６％

固定资产

１

，

３２５．１５ １

，

５４７．２２ ２２２．０７ １６．７６％

资产总计

１５

，

３４３．６１ ２５

，

８３８．６０ １０

，

４９４．９９ ６６．７９％

流动负债

８

，

１１１．８６ ８

，

１１１．８６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８

，

１１１．８６ ８

，

１１１．８６ － －

净 资 产

７

，

２３１．７５ １７

，

７２６．７４ １０

，

４９４．９９ １４５．１２％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投资性房地产增值是因为当时取得价值低，现涨价较快，按市场法评估增值。

（

３

）鸿基物业公司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

，

１６３．８４

万元， 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１

，

１５５．８９

万元

相比，评估增值

７．９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０．６９％

。 新鸿泰持有鸿基物业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２０％

，故新鸿泰公司拥有鸿基物业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为

１

，

１６３．８４×２０％＝２３２．７７

万元。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

，

６２５．６７ ２

，

６２５．６７ － －

非流动资产

２０６．９３ ２１４．８８ ７．９５ ３．８４％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５６．１９ ５６．１９ － －

投资性房地产

８４．６７ １０５．４９ ２０．８２ ２４．５９％

固定资产

６６．０８ ５３．２１ －１２．８７ －１９．４８％

资产总计

２

，

８３２．６０ ２

，

８４０．５５ ７．９５ ０．２８％

流动负债

１

，

６７６．７１ １

，

６７６．７１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１

，

６７６．７１ １

，

６７６．７１ － －

净 资 产

１

，

１５５．８９ １

，

１６３．８４ ７．９５ ０．６９％

（

４

）龙岗鸿基发展公司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

，

２８６．１４

万元， 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７６７．７５

万元相

比，评估增值

５１８．３９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６７．５２％

。 新鸿泰持有龙岗鸿基发展公司的股权比

例为

５％

， 故新鸿泰公司拥有龙岗鸿基发展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为

１

，

２８６．１４×５％＝

６４．３１

万元。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５０．０５ ３５０．０５ － －

非流动资产

４３８．７３ ９５７．１２ ５１８．３９ １１８．１６％

其中：固定资产

４３８．７３ ９５７．１２ ５１８．３９ １１８．１６％

资产总计

７８８．７８ １

，

３０７．１７ ５１８．３９ ６５．７２％

流动负债

２１．０３ ２１．０３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２１．０３ ２１．０３ － －

净 资 产

７６７．７５ １

，

２８６．１４ ５１８．３９ ６７．５２％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增值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大幅升值， 按市场法评估增

值。

（

５

）华辉公司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２６．２３

万元，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３３０．１４

万元相比，

评估增值

－３．９１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１８％

。 新鸿泰持有华辉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２０％

，故新

鸿泰公司拥有华辉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为

３２６．２３×２０％＝ ６５．２５

万元。 评估结果如下表

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５４．１８ ３５７．７５ ３．５７ １．０１％

非流动资产

８１．８５ ７４．３７ －７．４８ －９．１４％

其中：固定资产

８１．８５ ７４．３７ －７．４８ －９．１４％

资产总计

４３６．０３ ４３２．１２ －３．９１ －０．９０％

流动负债

１０５．８９ １０５．８９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１０５．８９ １０５．８９ － －

净 资 产

３３０．１４ ３２６．２３ －３．９１ －１．１８％

（

６

）鸿基装饰公司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５９３．７１

万元，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５９４．７０

万元相比，

评估增值

－０．９９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０．１７％

。 新鸿泰持有鸿基装饰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３０％

，

故新鸿泰公司拥有鸿基装饰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为

５９３．７１×３０％＝ １７８．１１

万元。评估结

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７７９．９７ ７７９．９７ － －

非流动资产

０．９９ － －０．９９ －１００．００％

其中：固定资产

０．９９ － －０．９９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７８０．９６ ７７９．９７ －０．９９ －０．１３％

流动负债

１８６．２６ １８６．２６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１８６．２６ １８６．２６ － －

净 资 产

５９４．７０ ５９３．７１ －０．９９ －０．１７％

（

７

）鸿永通公司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５０．５０

万元，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３４９．２２

万元相比，

评估增值

１．２８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０．３７％

。 新鸿泰持有鸿永通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１０％

，故新

鸿泰公司拥有鸿永通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为

３５０．５０×１０％＝ ３５．０５

万元。 评估结果如下

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４９．２２ ３５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３７％

非流动资产

－ － － －

资产总计

３４９．２２ ３５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３７％

流动负债

－ －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 － － －

净 资 产

３４９．２２ ３５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３７％

四、受让股权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转（受）让标的

新鸿泰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

Ａ５％

股权、目标公司

Ｂ１０％

股权、目标公司

Ｃ２０％

股

权、目标公司

Ｄ５％

股权、目标公司

Ｅ３０％

股权、目标公司

Ｆ２０％

股权、目标公司

Ｇ１０％

股权转

让给公司，公司同意受让新鸿泰公司该等股权。

（二）转让价款

１

、双方同意本次目标公司股权转（受）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万元整。

２

、 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０

天内， 公司须向新鸿泰公司支付首期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在

３０

天内付清余款

１

，

７００

万元。

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本部、七家目标公司欠付新鸿泰公司的往来款合计

１

，

９５６

，

７００

元；其中公司本部欠付新鸿泰公司

２

，

９５６

，

７００

元，七家目标公司中鸿基房地产公司

应收新鸿泰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双方确认，公司本部、七家目标公司欠付新鸿泰公司的往

来款合计

１

，

９５６

，

７００

元，在办理股权变更工作前付清。

（三）转让股权的交割

新鸿泰公司在全额收到公司支付的转让总价款后

７

天内，督促目标公司协助公司办理

股权转让所要求的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过户至公司后，视为新鸿泰公

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中的全部义务；公司在付清全款后即成为目标公司的

１００％

股东，享有

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收益、处分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四）税项及其他费用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各自承担，股权公证费、工商变更费用等由受让方承担。

（五）本意向书经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后，按本意向约定原则签订正式股权转受让

协议。

六、独立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

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２

、本次股权转受让事项经具有专业资质及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评估

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过程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定价依据合

理，交易客观、公允、公开，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股权转受让事项符合公司集中资源发展地产业务的战略目标，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受让新鸿泰公司持有的七家目标公司的少数股权，使上市公司的资产更加具

有独立性，有利于公司对该等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和经营管理的完善；有利于公司顺利推进

非地产业务的剥离工作，实现集中资源发展房地产业的战略目标。 本次股权受让后，公司将

拥有龙岗鸿基房地产公司等七家公司控股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公司所有者权益发生相应变

化，对公司合并利润影响较小。

八、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新鸿泰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３

、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决议

４

、《受让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七家公司股权意向书》

５

、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审计报告

６

、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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